附件3-1

自然灾害预警系统运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17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专项名称
	自然灾害预警系统运行维护费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县水利水电局
	资金总额（万元）
	25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统一管理水资源（含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指导城市防洪；负责全县防洪工程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负责全县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承担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对全县河湖及水利工程实施防汛抗旱调度。

	专项立

项依据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自然灾害系统运行
	　2017年1月
	2017年12月　

	
	2、
	
	

	
	……3、
	　
	

	专项长期

绩效目标
	自然灾害预警系统正常运行

	专项年度

绩效目标
	自然灾害预警系统正常运行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护自然灾害预警系统　
	10处
	　

	
	
	质量指标
	自然灾害预警系统正常运行　
	98%
	　

	
	
	时效指标
	系统及时维护
	当年破损，当年修复
	　

	
	
	成本指标
	运行费、管理费
	25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系统利用率提高
	5%
	　

	
	
	社会效益指标
	对自然灾害及时预警，减少灾害损失　
	灾害预报率95%
	　

	
	
	生态效益指标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投入建设
	1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与上年度相比较递增1%
	　

	专项实施

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制定工作方案。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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